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香港灣仔愛群道 34 號鄧肇堅大廈  電話：2574 4296 傳真：2835 7777 

 

行政通告第 19/08號 

2008年 11月 15日 

地域總部公佈地域總部公佈地域總部公佈地域總部公佈 
 
 
（一）總監及領袖委任提名及委任書之簽發 

總會於 2008 年 10 月 15 日發出行政通告第 09/2008號介紹「總監及
領袖委任提名及委任書之簽發」安排，現撮錄如下： 

 

各級總監及領袖之委任、調職或兼職均須填寫經修訂後的「委任提名
表」【表格A01】，表格填妥後由提名人遞交予總會批核。被提名委任為總
監職級之人士會被安排與『總監委任委員會』見面，商討建議委任之職責
及有關事項。 

 

首次被提名委任者必須同時填交「成年成員註冊表格」【表格R01】。
在委任後如需要更改個人資料，更改多項資料者請使用「成年成員註冊表
格」【表格R01】，而祗更改單項資料者請使用「更改個人資料通知書」【表
格R02】，填妥後交予總會行政署辦理。 

 

為使總會保有完整的成員資料紀錄，各級總監及領袖在遞交「委任提
名表」或其委任被覆核時，必須提供個人資料，否則委任申請有可能不獲
批准。 

 

2008年11月1日起，經修訂後的表格將取代現行表格，新表格可於香
港童軍總會網頁(www.scout.org.hk)下載。 

 

修訂表格修訂表格修訂表格修訂表格 被取代的表格被取代的表格被取代的表格被取代的表格 

1. 「委任提名表」【表格A01】 委任提名表「表格AP002」 

個人資料紀錄表「表格AP001」及 
2. 「成年成員註冊表格」【表格R01】 

總監級委任補充資料「表格AP003」 

3. 「更改個人資料通知書」【表格R02】 更改個人資料通知書「表格AP004」 

 

（二）地域總部暫停開放 

2008年 12月 25日（星期四）及 2009年 1月 1日（星期四）分別

為聖誕節及元旦公眾假期，地域總部將暫停開放。 

 

  副地域總監（行政與常務） 
     唐 子 傑        

 


